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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事务委员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四日会议记录  

出席者︰  陈婉娴女士  (主席 )  

 张琼瑶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副主席 )  

 陈丽云教授   

 林恬儿女士   

 伍婉婷女士   

 庞爱兰女士   

 苏洁莹医生   

 蔡晓慧女士   

 崔宇恒先生   

 杨建霞女士   

 叶文娟女士  社会福利署署长  

因事  

缺席者︰  

赵丽娟女士   

 禤惠仪女士   

 洪雪莲教授   

 关蕙女士   

 刘仲恒医生   

 李锦霞女士   

 罗婉文女士   

 彭韵僖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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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i gam  R ai 女士   

 邓铭心女士   

 王少华女士   

 黄何淑英女士   

 钟瑞琦女士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5 )  

   

列席者︰  戴淑娆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 (福利 )1  

 张越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福利 )2  

 邓显权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福利 )2 A 

(秘书 )  

 邹君逸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助理秘书长 (福利 )2C  

 陈黄洁明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总行政主任 (福利 )2  

   

议程  

项目 1：  

陆慧玲女士  劳工处助理处长 (劳资关系 )  

 梁乐文先生  劳工处首席劳工事务主任 (劳资关系 )  

议程  

项目 2：  

梁振荣先生  康复专员  

 陈丽珠女士  社会福利署总社会工作主任 (康复及医务

社会服务 )1  

 许娜娜博士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副教授  

 林翰笙先生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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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词  

1 . 1  主席欢迎新委任成员崔宇恒先生，崔先生的任期由二零一九年一

月开始。第九十三次会议记录草拟本无须修改，获主席及委员通过。  

项 目 1： 延 长 法 定 侍 产 假 及 改 善 法 定 产 假 的 建 议 (文 件 编 号 ： Wo C  

0 1 / 19 )  

1 .2  劳工处助理处长 (劳资关系 )陆慧玲女士 [助理处长 (劳资关系 ) ]以

投影片向委员简介延长法定侍产假一事及改善法定产假的建议。  

1 . 3  助理处长 (劳资关系 )告知与会者，法定侍产假在二零一五年二月

开始推行，让合资格雇员可享有三天侍产假。经二零一九年一月修订

后，男性雇员可享有的侍产假现已增至五天。  

1 . 4  根据一项改善建议，法定产假将由 10 个星期增至 14 个星期。该

额外四个星期产假所涉及的法定产假薪酬，其比率将维持在雇员平均

每日工资的五分之四，上限为每名雇员 36 ,8 2 2 元，而有关开支会由政

府承担。上限定为 36 ,8 22 元，相等于一名月薪 50 ,0 0 0 元的雇员四个

星期薪酬的五分之四。  

1 . 5  数名委员询问发还款项机制的详情。助理处长 (劳资关系 )解释，

根据这项建议，雇主须按法例规定在正常粮期向雇员支付额外的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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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然后可向政府申请发还该笔款项，但须提交付款证明。一名委

员认为，政府务须适时向雇主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发还额外的产假薪

酬 ， 以 免 雇主 的现 金 流 受 到影 响。 他 进一 步建 议劳 工 处提 供网 上平

台，协助雇主计算申领金额和提交文件。  

1 . 6  数名委员询问，建议上限定为每名雇员 36 ,8 22 元的理据何在。助

理 处 长 (劳 资 关 系 )解 释，由于额外的法定产假薪酬将由公帑支付，而

私人劳工市场并无工资上限， 因 此有意见认为应设立上限，以确保公

帑得以慎用。根据统计数字，以平均每日工资的五分之四计算，建议

的上限应足以让约 9 5 %雇员获发全数额外产假薪酬，而上限数额亦会

根据多项相关因素获得调整。她补充说，法定产假薪酬只是法例规定

雇主须支付的最低数额， 有不少雇主会自愿支付较规定最低数额为高

的法定产假薪酬。有委员认为，对许多专业职位来说，即使是入职薪

酬已远超建议上限，因此政府或可考虑提高该上限，以争取专业人士

的支持。 她 建 议 把 上 限 设 于 相 若 的 公 务 员 职 级 的 最 高 工 资 水 平 。 另 一

名 委 员 应 和 ， 并 认 为拟议法例必须措词审慎，以免令市民误会该上限

是最高的产假薪酬。  

1 . 7  助理处长 (劳资关系 )响应一名委员的查询时澄清，雇主于雇员放

取额外产假期间为其强制性公积金所作的供款，并非由政府承担。她

补充说，建议的延长法定产假适用于《雇佣条例》所界定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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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下的所有受雇情况，不论是兼职或全职工作。根据该条例，雇

员 如 连 续 为 同 一雇 主 工 作 四 星 期或 以 上 ， 而 且 每周 最 少 工 作 1 8 小

时，会被视为根据连续性合约受雇。  

1 . 8  主席大致上欢迎这项 建议。她表示知悉现时的建议是各持份者

深入讨论的成果。鉴于此事或受争议，她促请政府在敲定建议时注意

细节，例如上限水平。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常任秘书长 )解释，

这项建议属突破之举，因为政府将全力承担额外四个星期产假所涉及

的开支。就此而言，力求公帑得以善用是至关重要的。她强调，建议

的细节仍处于筹备阶段，政府会在草拟赋权法例时考虑各持份者的意

见，而有关的条例草案亦须经立法会审议。  

项目 2：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试验计划评估研究 (文件编号： WoC  0 2 / 19 )  

2 .1  康复专员梁振荣先生简介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试验计划 (试验计划 )

的背景。政府委托以香港城市大学为首的顾问团队为试验计划进行评

估研究，以助确立服务常规化后所须采用的服务模式和标准。香港城

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副教授许娜娜博士以投影片向委员简介试验

计划评估研究。  

2 . 2  有委员提问，流动训练中心、学校和中心所提供的训练服务，

就成效而言是否有分别。许博士响应说，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服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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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各有优点和限制，可互相补足。举例来说，流动训练中心可充当学

校的延伸部分，解决学校训练空间不足，以及家长不便把儿童带往中

心接受中心为本训练的问题。介入支持与训练应以幼儿为本，并考虑

个别幼儿的发展需要，这是关键所在。  

2 . 3  有委员查询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涵盖范围，社会福利署 (社署 )总

社会工作主任 (康复及医务社会服务 ) 1 陈丽珠女士响应时补充说，到

校学前康复服务已由二零一八年十月起常规化，服务名额由约 3  000

个增至约 5  000 个，涵盖约 710 所幼儿园 (约占全港大约 1  030 所幼儿

园的七成 )。在 710 所参与该项服务的幼儿园中，约有 85%亦参加了教

育局的免费优质幼儿园教育计划。其余没有参与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

幼儿园，主要为私营幼儿园。到二零一九年十月，服务名额会进一步

增至 7  000 个。她进一步解释，每所参与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幼儿园

将获编配一间提供有关服务的非政府机构，此项安排令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幼儿园学生的家长，无须自行为其子女寻找服务提供机构。  

2 . 4  有委员欲了解 有关的 教师对试验计划的看法， 许博士 回应说，

该些教师普遍支持推行融合教育，而政府应为教师加强培训和支持。

她举例说，有非政府机构指定一位教师出任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

由其充当教师与跨专业服务团队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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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主席强调，为 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儿童提供持续的支持 ，特别是

由幼儿园升读小一的过渡支持，至为重要。康复专员告知与会者，为

了让被识别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能在升读小学后继续获得特别关注和

适当服务，社署和教育局已于二零一八／一九学年加强学前康复服务

单位与小学之间的数据转移机制。政府并会探讨各种方法，以期在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升读小一时，为他们提供更适切的衔接和支持服

务。为此，政府将选择不同类别的个案进行联合追踪研究，跟进个案

中的儿童由幼儿园至升读小一后的进展，以确定是否有需要为他们提

供过渡和进一步的支持服务，以及如有需要的话，确定这些服务的适

当形式。  

 

项目 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及二零一九年国际妇女节

以及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其他主要活动 (文件编号： Wo C 0 3 / 19 )  

3 .1  二零一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为志其盛，妇女事

务委员会 (妇委会 )将于二零一九年三月八日举行酒会，同时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和二零一九年国际妇女节。常任秘书长鼓励

委员出席酒会，并向委员简述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妇委会主要活动的行

事历。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区 )自二零零四年起每年都以中国代表

团成员身分，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首星期会议。在任的妇委

会主席是香港特区代表团成员之一，只有数次例外。可惜的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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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因其他事务在身，在二零一八年和二零一九年均未能出席联合国

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二零一八年的会议结果由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率

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参加，而今年则会由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应邀率领

代表团出席会议。主席就无法出席二零一八年和二零一九年两届会议

致歉，并建议香港特区代表团把握机会在该会议上发言。  

项目 4：秘书报告 (文件编号： WoC  04 /1 9 )  

4 . 1  秘书报告说，由劳工及褔利局局长主持的妇委会酒会和周年午宴

将分别于二零一九年三月八日和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举行，请委员

留意，并踊跃出席。  

项目 5：其他事项  

5 . 1  下次会议将于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四日举行。余无别事，会议于下

午十二时三十分结束。  

 

妇女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二零一九年五月  


